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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進入收容所 

點收 
(填寫留置基本資料表) 

公告認領養 

有身份標示犬隻 

核對資料 分籠（第一次檢查）

晶片掃瞄拍照建檔編號
健康及行為評估（第二次檢查）

必要時移籠或為適當之處置 
無身份標示犬隻 
飼主送交犬隻 

通知 
(電話及書面通知) 

第二次檢查 
健康及行為評估 

領回 
(填寫切結書)    
依規定辦理其

他相關手續 

逾通知應

領回日 
未領回 

重症 輕症 
健康 

觀

察

治

療 

安樂死 

處理動物屍體 

未
獲
認
養
動
物
，
依
照
動
物
狀

況
、
收
容
數
量
，
設
定
收
容
期
限

（
依
法
至
少
收
容
十
二
天
） 

動

物

認

養 

填
寫
切
結
書
、
辦
理
寵
物
登
記 

(獸醫師) 

再次確認聯絡 

飼主無故拋棄 

再次確認身份掃描晶片一次 

1.本縣農政單位（家畜疾病防治所）暨各鄉鎮市公所

依法指定、僱用或委託之捕犬單位捕捉送交。(填寫

送交清單) 

2.其他機構及民眾捕捉送交之犬貓。(填交切結書) 

3.飼主不擬繼續飼養之犬貓。(填交送交聲明書) 

4.依動物保護法留置或沒入之犬貓。 

公立南投動物收容所動物管理作業標準流程圖 

 放棄飼養 
(填寫切結書) 
依規定辦理

相關手續 

行為評估 

不

適

合

認

養 

適

合

認

養 
 

依動物保護法第三十

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

，處新臺幣一萬五千

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

下罰鍰 

恢復 

無法通知 

依動物保護法

第二十一條第

二項規定，交

由收容所處理 

未領回 


